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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推出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法规以来，其对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但

同时也面临着消纳能力薄弱、市场化不足等问题。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分别于2016、2017年
再次得到修订，提出了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类型、容量和竞争环境等因素的全新拍卖体制，并

强化了扩张路径的概念，设立明确容量扩建、发电量等目标，强调电网建设与消纳的同步

性。探析了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变化，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背景下可再

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能源市场

20世纪末，德国、丹麦、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陆

续推出了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法规，经过多年的实

践，有力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

相当可观的收益。

在德国，可再生能源供电量所占的份额已经从

2010年的 17%增加至 2018年的 38%[1]。至 2015年
底，丹麦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容量分别为 5085
MW和783 MW，能够满足全国约44%的电力消费；

到 2025年，该比例有望上升至 60%[2]。2015年，英

国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容量分别为 14.29 GW 和

9187 MW，约为英国总发电量的 17%[3-4]。2016年，

美国的风力发电新装机容量为 7865 MW，光伏新

增容量 7748 MW，两者的累计容量可以满足全国

约9%的电力需求[5]。

自“十二五”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不断

提高。2012年6月，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

力发电装机大国。2016年底，中国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容量34.54 GW，累计装机容量77.42 GW，新增

和累计装机容量均全球第一[6]。然而，可再生能源

面临的并网与消纳问题[7-9]使得风力发电和光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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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利用效率显著下降。其中，2017年全国新增

并网风力发电装机 15.03 GW，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达 164 GW，风力发电年发电量为 305.7 TW·h；全
国风力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1948 h，全年弃风电量

为41.9 TW·h。2017年，弃风率超过10%的地区是

甘肃（弃风率33%）、新疆（弃风率29%）、吉林（弃风

率 21%）、内蒙古（弃风率 15%）和黑龙江（弃风率

14%）[10]。至 2017年底，全国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达

130 GW，光伏发电量 115.9 TW·h，利用率达到

94%，弃光率为6%，同比下降约5个百分点[11]。

制约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是

输电系统，即使存在一种优化的输电系统设计，能

够让绝大部分风力发电功率同时输送，但一定程度

上的弃风现象还是不可避免，而给所有的可利用风

能提供输电通道又不具有经济性和现实可操作

性[12]。另一个制约新能源利用的因素是传统发电

机组在弥补新能源发电功率随机性时的调节能力

限制。美国和丹麦都存在此类情况，而在丹麦更加

显著。由于丹麦当地火电机组容量的不足，大量的

风能无法得到利用[13]。德国北部地区非常适合发

展陆上风能，但却受制于必要的电网基础设施。此

外，电力市场的作用没有被充分挖掘，对于可再生

能源的投资和消纳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14]。

针对包括弃风、弃光问题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利

用存在的问题，欧美多个国家不断更新完善相应的

法规，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从立法角度，阐

述德国2016年、2017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15-16]

的变化，分析其对风力和光伏发电的引导政策，探

讨其对中国新能源发电的借鉴意义。

1 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法规

德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法规是 1991年 1
月 1日生效的《电力输送法》（strom-einspeisungs-
gesetz，StrEG），它通过上网电价推广可再生能源发

电，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绿色电力上网电价方

案[17]，要求电网公司连接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并

按固定电价优先接纳可再生能源电能。固定电价

政策（feed-in tariff）是由政府设定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价格，再由市场确定最终的利用容量。20世纪

90年代，德国的固定电价政策实施后，可再生能源

发电尤其是风力发电发展迅速，一举成为了全世界

风力发电的装机冠军。

1999年底《电力输送法》失效后，德国 2000年

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
setz, EEG），涵盖的要点为[18]：（1）根据可再生能源

的种类和容量及法律规定的电网运营商所承担的

购买可再生能源的义务，来制定差异化的、优于市

场的、可长期执行并会定期调整的固定电价政策；

（2）保障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和并网的权利；（3）
为输电系统运营管理者提供一套详尽的针对用户

的附加费用法规，实现系统运营费用的再分配；

（4）给部分特定用户设立一个补偿方案。

2014年，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提出“扩

张路径”概念，明确规定了未来德国的可再生能源

会被扩展到何种规模，并规定除小规模发电设施和

部分特例外，其他的发电项目需要自行通过电力市

场售电。此外，新建项目的资金将由逐步引入的拍

卖体制来筹备[18]。

2 德国2017版《可再生能源法》

2.1 基本内容

2017 年，德国再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

（EEG-2017）。EEG-2017主要内容有两部分。首

先是切实地推广可再生能源拍卖体制。早在2015
年，面向地面装配式光伏发电设施的试验性拍卖系

统就已经启用，并且取得了让人满意的效果 [15]。

2014年，地面装配式光伏设备发电的平均资金费

用为 9.41欧分/kW·h。在具有竞争性的拍卖体制

下，2016年起该费用降低为7.4欧分/kW·h。可见，

可再生能源的拍卖体制有了一个充满前景的开

端。根据新的法规，拍卖体制很快也会应用到其他

类型的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建设中去，例如陆上风能

和海上风能设施，这是EEG-2017的核心。

其次，要满足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与电网扩建

步伐的同步性，确保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能真正输

送到用户端。只有这样，才算是能源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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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建设的规模必须严格符

合“扩张路径”中给出的目标。

为了持续不断并按照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来

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供应的份额，EEG-
2017将沿用 2014年第一部分提出的目标 [19]：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重为 40%~
45%，2035年为55%~60%，2050年为80%。

确保这些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得到落实和利用

的一个关键手段，就是让可再生能源发电很好地融

入到电力市场中去，而这正是拍卖体制的落脚点。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拍卖体制的作用下，支持可再

生能源的资金量将会由市场而非政府决定，这样可

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2.2 指导准则

新的拍卖体制是为了确保继续增加可再生能

源在德国电力供应的份额，既要符合成本效益约

束，又要获得公众有力的支持。因此，最新修订补

充的法规有3个基本指导准则[15-16]。

1）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符合所设定的“扩张

路径”目标。可再生能源的扩建规模应与之前制定

的计划一致，既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而限定适度

的竞标容量能够防止可再生能源过快地增容。与

此同时，必须注意确保竞拍成功的项目尽可能多地

被实际执行并圆满完成，以实现最低目标。可见，

设计拍卖过程也是为了让项目的完成率最大化。

2）使可再生能源法产生的整体成本最低。要

使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安装和运行在经济上具有可

行性，支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资金费用应不超过

实际所需要的费用。通过限制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施建设和运行所需的资金量来获得成本效益，这个

方法只在有足够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实现，而足

够的市场竞争又是举行竞拍的前提条件。

3）利用拍卖体制给所有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

的竞争环境。新的拍卖体制将给所有的参与者提

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它需要适应不同的地区环

境（例如德国北部和德国南部）和各种类型的参与

者（例如中小型企业、个人成立的合作社、地方项目

开发商等）。需要强调的是，参与者的多样化是得

到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的。

实际上，在这个新的机制中，一些小型的能源

合作社会比大型的公司更具有优势，因为前者不需

要提供相应的文件证明它们符合进入管理的规定，

由此减少了其在拍卖中所出的费用。

2.3 扩张路径

德国的能源供应系统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将

在新能源“扩张路径”的指导下实现。政府需要设

立明确清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目标，使

电网的扩建能够跟上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

而只有风能和太阳能克服了输送到电力消费中心

的瓶颈，才能真正实现成本效益。

于是，主要的争议落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把生

物质能、光能和风能的增长容量设定在什么范围

时，才不会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增长超过电

网扩建规模？另一个是针对德国北部地区，非常适

合开发陆上风能，但缺乏必要的电网基础设施，如

何建设其陆上风力发电？

针对上述问题，EEG-2017为不同种类新能源

的装机容量增长拟定了详细的计划数值，即给每一

种能源设立一个“扩张路径”，出台此具体增长目标

是德国可再生能源支持法案迈出的关键一步。对

于不同能源类型，其相应拍卖目标如表1所示[16,20]。

2.4 拍卖体制

2.4.1 基本信息

法律强制的电力市场直销意味着发电和售电

的过程是捆绑在一起的，而这也是使新能源适应市

场的一个手段[16]。对于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即

表1 可再生能源每年的拍卖目标

Table 1 Annual auction target of renewable energy

能源类型

光伏发电

陆上风能

海上风能

生物质能

每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拍卖容量

/（MW·a-1）

600
2.8×103（2020年起为2.9）

根据2020年海上风能总量达到6.5 GW确定

2020年前每年的拍卖容量（2021和2022年为

500，2023—2025年为700，2026年起为840）
150（2020—2022年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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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和海上风能以及光伏发电，拍卖体制的相关规

定会有所不同。根据每种能源各自的特点和其特

殊的需求，拍卖体制会为它们量身定制不同的方

案。但这 3种能源的拍卖方案中也会有部分共同

之处[15]。

陆上风能、海上风能和光伏发电设施的建设必

须通过强制性的拍卖手续，只有成功拍卖的项目才

能获得建设资金。

每年举办陆上风能和光伏发电的拍卖会次数

为 3~4次，拍卖容量会事先确定，当被拍卖的新能

源容量达到要求后，最低价位的投标会被最先考

虑，且拍卖将设定一个出价上限值，超过此上限值

的投标将被回绝。一般地，投标和其竞拍的项目是

绑定的。陆上风能的项目是无法获准转换为其他

建设项目的，然而只要达到特定的要求，光伏发电

项目则有可能转换成其他项目。中标之后，该项目

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被实施。

2.4.2 拍卖细则

陆上风能、海上风能和光伏发电将在德国的能

源过渡阶段继续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主体部

分。这 3种能源发电的拍卖体制将在 2017年起正

式投入使用，涵盖着每年新增的约 80%发电容量，

其拍卖规则[15]如下。

1）光伏发电。光伏发电的拍卖规则与 2015
年面向地面装配式光伏发电设施的试验性拍卖系

统容量基本一致。

容量在750 kW以上的光伏发电设备将参与拍

卖，包括地面装配式、屋顶装配式以及安装在其他

建筑，例如垃圾填埋场等处的光伏发电设备。

拍卖也对安装在公路和铁路边狭长地带（宽度

为 110 m）、房屋改建地区、封闭地区、可耕作但条

件不便利的地区和获得联邦不动产协会批准区域

的光伏发电设备开放。每个单独的安装点容量最

大允许值为10 MW。

2）陆上风能发电。陆上风能的拍卖必须基于

通过某一选定的参照地点的一级参照收入模型计

算得到的“应用价值”。利用统一参照收入模型的

目的是为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拍卖参与者创造一

个公平的环境，同时促进建设高效率的新能源发电

设施。

因此，参与拍卖的发电设施要在实际相关数值

上乘以一个规定的调节因数，将其转化成基于选定

地点的统一参考值，从而使不同地区的风力发电设

施进行竞争成为可能。另外，挑选出的参照地点在

此后的每5年都需进行一次考核，确保拍卖给予的

资金量能和其实际的发电量相符合。

3）海上风能。2014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

里涉及的资金方案将继续适用于2020年底前开始

运作的所有海上风能设施，2021年起及之后开始

运行的设施则需通过拍卖获得资金。

政府会对即将用来建设海上风电场的区域进

行勘探，以此确保拍卖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竞争者。

之后，竞标者需要争取得到在这些区域建立海上风

电场的权利。这个过程被称作“集中型模式”，能够

保证海上风电场的选址规划、地区规划、安装授权、

《可再生能源法》保障资金的获取和电网互联这些

要素之间的完美契合，有助于改善整个系统，使之

更加具有成本效益。

由于“集中型模式”需要冗长的计划、批准等前

期准备工作，这就意味着在它真正生效之前必须经

过一个过渡阶段（2021—2024年），另一个不同的

海上风能拍卖体制会在此阶段实行。为避免在过

渡阶段出现过度投资情况，2017年 3—8月每月削

减1.05%的资金。

在此不同拍卖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容量会继续

在已完成前期计划和被批准的风电场中被建设和

扩张。2017年会举办两场总容量为 2.5 GW的拍

卖，而在 2025年，拍卖的最大容量会到达 11 GW。

一旦2.5 GW的容量限额被超出，从2017年的第四

季度开始，会削减高达每季度2.4%的额外资金。

2.4.3 特例

当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装机容量在 1 MW及

以下时，它们不需要被纳入拍卖程序，这些小型发

电设施所需资金量由相关法规直接决定。免除此

类发电设备的拍卖程序有助于绕开繁琐的法规，让

更多不同的商家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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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EG-2017的启示

中国 2006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

源法》[21]，修改后于2010年4月起施行，但该法规欠

缺可操作性，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不足和

严重弃风、弃光等问题不具备指导作用。德国《可

再生能源法》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3.1 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存在的问题

1）缺乏细节说明。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给出

了可再生能源的种类界定，并提出制定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的总量目标和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

立。但法规没有进一步对不同种类的能源利用情

况进行细化，例如陆上风力发电和海上风力的发电

应如何区分对待，其发电的目标和规模应如何制定

和控制、上网优先级和电价如何确定等。能源开发

利用的规划缺乏数据支撑，对于可能涉及的技术缺

少说明。类似地，对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缺少

针对开发容量、投资规模、上网电价、招标方式等各

方面的数字化细则。法规细节的缺乏会使得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实践缺乏依据，必然难以具备实际的

可操作性。

2）缺乏经济性和市场化考虑。法规现有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管理和政策激励主要停留在政

府主导层面，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促进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和利用。但政府的宏观调控较为迟缓，不能

在千差万别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中做到面面俱

到，其远不及自由市场灵敏与迅速，无法吸引市场

中投资者的资金并使成本效益最大化，确保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3）缺乏公开制度和评估体系。法规尚未提及

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侧、电网运营商、政府监管部

门等不同角色的信息公开和监管制度，以及针对飞

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评估体系。信息闭塞

和监管缺失不利于系统的运作和职能的明确，也不

能满足市场化的基本需求。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

展日新月异，对其进行实时跟踪评估并相应地对法

规进行调整是法规具备有效性的前提[22]。

3.2 可再生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弃风、弃光是可再生能源利用存在的关键问

题，主要原因之一是电网基础建设和系统调峰水平

远远跟不上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步伐。在战略规划

统筹方面，没有根据能源发展远景做好各种能源发

电规模及设施建设的速度及时序，仍按照传统能源

为核心、火电为基点的套路进行安排和设计，造成

与可再生能源电力专项规划的发展思路脱节[23]。

另一方面，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并没有一个独立

完善的市场体系，风电、光电的市场投资缺乏，消纳

渠道不够畅通。在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

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无法吸引来自市场的多元化投

资，且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收

益低，发电设施的建设难以实现成本效益。

3.3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启示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在每一个阶段的实际状况，

尤其是针对各个阶段不利于其发展的问题，德国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至今已经过数次修订和完善，

对解决中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和能源利用具有 3个

方面的启示。

3.3.1 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EEG-2017中给出了各个时间阶段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及其占比所需要建设的目标，并根据可再

生能源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的发展状况合理分摊

该发电量。此外，对于各个阶段之间的发电增长量

也有详细的计划。发电量和其增幅的目标值必须

根据当前实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用电、不同区域

的电网结构和输电状况、系统的备用等情况合理给

出。适当的目标值可以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保

证可再生能源与输配电环节的同步建设。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有必要细化各类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情况和相关技术，将开发利用的目标容

量数据化，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设定相应的轨

道，在实践中有法可依。

3.3.2 合理的电价机制

德国采用的固定电价政策以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成本为基准，由政府设定相应的补贴价格，且不

同类型能源的上网电价会有一定的差异。此外，固

定电价政策还以价格递减的模式运作，随着时间推

移，发电补贴的价格会越来越低，这样既可以跟踪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状况，又能激励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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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降低成本[24-25]。

中国政府在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行宏观调

控的同时，可借鉴EEG-2017相关政策，重视和保

护各类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确

保产业的良性发展。结合电价递减机制中反映的

评估体系，能够实现更大的成本效益。

3.3.3 推进可再生能源市场化

让可再生能源产业进入电力市场无疑是使可

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

EEG-2017通过引入极其细化的拍卖体制来实现

这一过程。拍卖体制允许多样化的投资者参与投

标，提供了一个开放、公平的平台，能够为可再生能

源产业注入全新的活力。

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与西方国家

具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效仿其电力市场

的运作模式，但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不断增

加，中国可以逐步开放发电容量市场，保障发电容

量的充裕度，采用投资招标机制吸引各种类型的投

资，并通过签订长期合约的方式保证长期的备用。

此外，一种新的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正

在中国试行[26]，用以解决可再生能源向电力负荷中

心集中输送的问题，EEG-2017尚未针对此类情况

给出解决方案。由电网提供输电服务，分布式发电

单位和就近配电网内满足交易条件的用户签订三

方协议，实现就近的分布式电能消纳，不同于传统

电力市场的集中交易，能够适应中国的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发展现状。

4 结论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对于解决电网基础建设

落后、电网智能化水平和调峰能力不足、市场消纳

能力不足带来的弃风、弃光问题缺乏应有的指导作

用。通过借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EEG-
2017），建议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应尽可能细化条目，

包括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利用

目标、同一种类能源的不同利用情况、不同阶段间

的扩张容量、全新透明的市场化体制以及吸引资金

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措施，增加实时的评估机制等

内容。只有严谨细致的法规才具备切实的可实施

性，法律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中真正

发挥效力，从而促进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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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Germa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2017

AbstractAbstract Germany has been considerably exploiting and consuming wind and solar energy since the detailed laws concerning
renewable energy use were introduced in the country.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weak consumption ability, lack of
marketization have been occurring at the same time.Thus, Germa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was again revised in 2016 and
2017 to establish a new auction system that considers the factors of renewable energy types, capacity an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t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the expansion corridors, which sets clear targets for future capacity increase, power
generation,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gri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xpansion of renewable capacity.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penetration rate is increasing rapidly and similar problems are occurring in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a lesson from Germany in the aspect of legislation, with a focus being on the revised German laws. Some suggestions are
also given for the Chinese counterparts.
KeywordsKeywords Germa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mar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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